
关于做好 2023、2024 年度发电行业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及清缴相关工作

的通知

国环规气候〔2024〕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全国

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我部编制了《2023、2024年度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见附件 1，以下简称《配额方案》），

请按照本通知相关要求，做好 2023、2024年度发电行业配额预分配、调整、核

定、清缴等各项工作。

一、预分配配额

（一）审核预分配数据。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按照《配额方案》要求

及相关规定，通过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及全国碳排放权注

册登记系统（以下简称注登系统），分机组测算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 2023、
2024年度预分配配额量、配额总调整量、预分配实发配额量，审核后将管理平

台生成的相关数据表（2023年度对应附件 2 中表 2-1至表 2-6；2024 年度对应附

件 3中表 3-1至表 3-7）同步至注登系统。

（二）发放预分配配额。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分别于 2024年 10 月 24
日、2025 年 3月 31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相关数据表书面报送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

记机构（以下简称注登机构），抄送我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注登机构在注登系统

中创建 2023、2024年度配额标的，自收到书面报送数据表的 10 个工作日内配合

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完成数据核对和预分配配额发放相关工作。

二、核定配额

（一）审核核定配额数据。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完成 2023、2024年度

发电行业碳排放核查工作后，通过管理平台及注登系统分机组测算本行政区域内

重点排放单位 2023、2024年度应发配额量、应清缴配额量、配额调整总量、实

发配额量，审核后将管理平台生成的相关数据表（2023年度对应附件 2 中表 2-7
至表 2-11；2024年度对应附件 3 中表 3-8至表 3-12）同步至注登系统。

（二）发放核定分配配额。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分别于 2024年 10 月

24日、2025年 7 月 31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相关数据表书面报送注登机构，抄送我

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注登机构自收到书面报送数据表的 10个工作日内配合各省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完成数据核对和核定配额发放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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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时开展配额动态调整。对因监督执法等情形调整碳排放核查结果的

重点排放单位，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重新确定其核查结果，在 3 个工作日

内通过管理平台计算配额调整量并书面报送注登机构，抄送我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三、配额清缴

（一）发放履约通知书。注登机构配合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发放核定配

额的同时，向重点排放单位发放履约通知书。履约通知书载明重点排放单位应清

缴配额量、履约截止日期、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要求等相关事项。

（二）组织配额清缴与抵销。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重点排放单位于

2024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 2023年度配额清缴，2025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2024
年度配额清缴。重点排放单位可使用 CCER 抵销 2023、2024年度配额的清缴，

抵销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配额量的 5%。2017年 3月 14 日前已获得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主管部门备案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可于2024年12月31日前用于抵销2023
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2024 年 1月 22 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后

登记的 CCER 可用于抵销 2023、2024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抵销程序见附件 4）。
对第一个履约周期出于履约目的已注销但实际未用于抵销清缴的 CCER，由重点

排放单位申请，可用于抵销 2023年度配额清缴。

（三）督促限期整改。针对未按时足额清缴 2023、2024年度配额的重点排

放单位，由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要求，责令重点排放单位分别于 2025 年 2月 28
日前、2026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 2023、2024年度整改，并依法依规处理。省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未按时足额清缴 2023、2024年度配额的重点排放单位有关

处理情况分别于 2025年 3 月 15 日、2026年 3 月 15日前报送我部。

（四）及时公开处罚信息。对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重点排放单位处

罚信息，由作出处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

罚办法》的相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处罚信息。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分别于

2025年 4月 30日、2026年 4月 30日前通过管理平台公开本行政区域 2023、2024
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清缴完成和处罚情况汇总

表（附件 5）。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管理。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配额管理工作，

安排专人专岗负责，做好配额发放、配额调整、履约通知书发放、CCER 抵销等

相关工作。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统筹做好配额交易及配额清缴相关协调工

作，建立工作调度机制，有序推动重点排放单位按时足额履约和完成配额结转。

（二）严格数据审核。完善管理平台、注登系统和交易系统等信息系统的数

据对接和运维保障机制，推动提升配额分配、履约工作的智能化水平。各省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加强数据核对，确保配额实际发放清缴数据与信息系统电子数

据、正式文件报送数据一致，保障配额发放、调整、清缴、结转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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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范履约风险。建立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与注登机构、交易机构日

常协作联动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密切跟踪重点排放单位相关交易活动、定期综

合评估重点排放单位履约风险，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防范重点排放单位履约

相关风险。

（四）强化履约服务。注登机构应积极服务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重点排

放单位，做好注册登记及结算相关支撑保障工作。履约截止日期后仍未足额清缴

且在后续年度未完成配额核减的重点排放单位，可继续向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提出履约申请，经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认后，由注登机构协助重点排放单位

继续完成配额清缴。对完成履约的重点排放单位，由注登机构出具履约完成证明。

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关单位应持续加强配额分配、清缴、结转及交易相

关业务的培训宣贯，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重点排放单位碳资产管理水平，做

好政策解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关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我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政策咨询）

牟瑛、曹园树电话：（010）65645635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配额注册登记及结算业务咨询）

陈婷婷、易欣飞电话：18086083240、1671591873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配额交易业务咨询）

臧奥乾电话：（021）56903000转全国碳市场运营中心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机构（CCER 业务咨询）

邢聪聪、刘海燕电话：（010）82268490

生态环境部

2024年 10月 15 日

（此件社会公开）

抄送：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北京绿色交易所。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4年 10 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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